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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媒体报道，2025年12月
31日，海底捞一门店内，一桌顾客中
的两岁儿童将尿不湿扔至该桌用餐
锅具内。事后，涉事儿童家长将视
频传到社交网络，并称拍摄视频只
是想记录父亲给孩子换尿不湿的

“温馨时刻”。门店对媒体表示，已
及时对锅具进行废弃处理并报警，
属地警方已依法对当日在场监护人
作出相应处理。

在此事件中，消费者应该承担什
么后果？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岳屾山律师介绍，根据民法典等相
关法律规定，涉事儿童家长可能要面
临三个层面的后果。

首先是民事赔偿，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孩子的行为造成
了商家的直接损失，包括被污染的食
材、设备成本及该餐位合理的营业损
失。此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还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此事
可能会造成商家商誉损失：事件在网

络上被广泛传播，对商家品牌声誉和
社会评价造成负面影响。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八十条规定了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责
任。家长作为监护人因未尽到看管
义务，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孩子给商
家造成的相应损失。

其次是行政处罚，该事件发生
于2025年 12月31日，适用当时有
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 年修
订），依据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孩子行为涉嫌致使企
业营业不能正常进行，但由于孩子
系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依据
第十二条之规定，属于不予行政处
罚情形，但公安机关应当责令监护
人加以管教。

最后是社会与道德责任，此类事
件经曝光后，监护人会受到公众舆论
的批评，这对其个人诚信和社会评价
是一种打击。

记者注意到，此前，海底捞曾因
“小便门”事件陷入舆论风波。2025
年9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令

两名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在指定报
刊上赔礼道歉，赔偿涉事餐饮公司经
济损失共计220万元。

那么此次事件中，商家应该如何
维权？岳屾山指出，首先，商家要固
定证据，立即利用店内监控，多角
度、完整地记录下事件过程、涉事人
员以及造成的直接损害。其次，确
定索赔依据，消费者的行为侵犯了
商家的财产权（被污染的食材、锅具
等）以及名誉权（品牌形象的负面评
价等）。再次，进行理性协商。在证
据清晰的基础上，商家可以首先与
涉事顾客（特别是监护人）进行沟
通。最后，如果双方无法就赔偿事
项达成一致，商家可以采取民事诉
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
赔偿和名誉权诉讼。

岳屾山表示：“一个健康的消费
环境，需要经营者提供安全、卫生的
服务，同样需要消费者展现基本的文
明素养和对他人物权的尊重。法律
的天平，永远倾向于权利与义务的统
一。” （中新）

明知是假货仍“知假买假”，还索
要十倍赔偿。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
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买
卖纠纷。

王浩（化名）在胡光（化名）经营
的超市先后购买了4瓶酒，共计支付
货款2960元。收货后，王浩以酒水
做工粗糙、质感异常，疑似假冒伪劣
产品为由，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
报。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酒水生产
厂家鉴定，最终确认案涉酒水为假冒
产品。

王浩认为胡光作为食品经营者，
明知案涉酒水为假冒伪劣产品仍予
以销售，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要求胡光退
还货款，并支付十倍赔偿金。因双方
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王浩遂诉至
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被告胡光辩称，王浩并非正常消
费者，其在购买过程中全程录像，且
多次购买酒水，属于“知假买假”的行

为，不同意十倍赔偿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店

铺购买了案涉产品并支付了货款，被
告亦向原告交付了产品，可以认定双
方之间已成立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合法有效。被告销售的案涉商
品经鉴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故
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2960元的诉
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十倍赔偿金，法
院审查认为，原告在短时间内多次、大
额购买案涉酒水且均未饮用，结合原
告购买时进行录像的行为，足见原告
购买案涉酒水，并非基于生活消费所
需，而是以诉讼手段获取巨额赔偿为
目的，具有“知假买假”的主观故意。

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酌定

被告按原告损失的三倍进行赔偿，判
决被告胡光退还原告王浩货款2960
元，并支付赔偿金8880元。

法官提醒

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
是不鼓励以牟利为目的的“知假买
假”行为。职业打假人以牟利为目
的，利用自身经验，购买明知存在问
题的商品并索赔，其行为逐利性明
显，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为超出

“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的部分，不
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律倡导生产经营者依法规范
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消费者如遇
到制假售假行为，应通过保留购物凭
证、向监管部门投诉、提起诉讼等合
法途径解决问题，在维护自身权益的
同时需要兼顾诚信原则，切勿滥用权
利，商家也应合规生产经营，共同维
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法治日报》刘玉璟 郭君怡）

“顾客”主动要求订餐，餐馆
老板或员工展示收款码后，不仅
没收到钱，反而被盗刷。近日，北
京十余家餐馆遭遇这样的“订餐
诈骗”。北京市反诈中心紧急提
醒，骗子钻支付平台默认显示付
款码的空子，在商户将付款码切
换为收款码的瞬间，迅速将付款
码截屏并盗刷，请广大商户务必
提高警惕。

近日，北京一家餐馆的员工
接到陌生来电。“我们朋友聚餐，
想在您家订两大桌，我先把订餐
费用给您付过去。”店员与这名爽
快的“顾客”添加了微信沟通付款
细节。“顾客”告诉店员，他扫店里
的收款码总是失败，让店员再找
个其他的收款码。随后，“顾客”
发起视频通话，让店员用正在通
话的手机摄像头对准另一部手机
上的收款码，他来扫码付款。结
果，餐馆的账户不仅没有收到订
餐费用，反而支出了近千元。

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了解
到，1月8日一天，就有十余家餐
馆遭遇“订餐诈骗”后报警，损失
最多的3000余元，少的也有数百
元。商家不明白，明明是“顾客”
付款，怎么自己的钱却被刷走了？

反诈民警告诉记者，此类诈
骗中，骗子伪装成客户联系商家
提出订餐需求，以商家展示的付
款码扫码失败为借口，让商家在
视频通话中出示收款码。

而骗子能得手的关键在于，
微信和支付宝在显示收付款码
时，系统默认显示的是付款码，商
户需要从付款码切换为收款码，
骗子就趁着商户切换操作的瞬
间，快速截图其付款码，随后进行
盗刷。

记者查询微信和支付宝的收
付款使用说明，微信付款码单笔
付款金额不足1000元（非大陆地
区商户3000元）的交易，无需验
证支付密码或其他交易指令验证
要素。支付宝的付款码在没有进
行免密付款额度设置时，境内单
笔≤1000元、境外≤5000元可免
密支付。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示广大市
民尤其是商户，切勿在视频通话
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收款码或
付款码，特别是在切换界面时容
易被“截屏盗刷”。另外，建议市
民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并启用
手势验证、刷脸识别、指纹确认等
多重安全机制，为账户上把“安全
锁”。一旦发现账户异常扣款或
支付信息异常，务必第一时间截
屏留证、暂停账户使用，并立即报
警处理。 （《北京日报》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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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